
南朝法制的创新及其影响

兼论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说不能成立

吕 志 兴 

内容提要：南朝法制继承了晋律令的内容和体例，但从刘宋时起即开始形成一些新规

定。梁、陈二代都制定了律令法典；梁律令在法典编纂体例方面有重要创新，特别是对

《晋令》篇目的删修，开后世令典３０篇 （卷）体例之先河；梁、陈在重要法律制度上亦

有许多创新。南朝法制对北周、隋、唐有深刻影响，是隋唐法制的主要渊源之一，在编

纂体例和重要制度创新、文明程度及对后世的影响上均不在北朝之下，学界流行的 “南

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说与历史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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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中南朝法制继承两晋的立法成就，在律令法典编

纂体例及重要法律制度方面有许多创新，并对北周、隋、唐法制产生深刻影响，是隋唐法制的主

要渊源之一。然而，以往学界对南朝法制的研究却极为薄弱，〔１〕对其成就的评价亦偏低。〔２〕鉴

于此，笔者拟对南朝法制在律令法典编纂体例、重要法律制度上的创新及其对后世法制的影响方

面进行梳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学界关于南朝法制的评说进行辩析，给南朝法制以恰当的

评价。

一、南朝法制的主要创新

南朝历时１７０年，在律令法典编纂体例及法律制度上都有创新。限于文章的篇幅，本文只对

南朝在律令法典编纂体例及重要法律制度上的创新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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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迄今为止，学界对南朝法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晋藩总主编的 《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 《魏晋南北朝》，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该书对南朝的宋、齐、梁、陈法制分章加以介绍，内容详细，但该书对南朝法制的创新、与北朝法制的

比较及其对隋唐法制的影响等专门问题研究不够。

近代著名学者程树德提出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的观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北齐律

考序》，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９１页。



（一）刘宋

南朝的刘宋一直沿用晋律令，未制定新的法典，但通过诏令对晋朝的一些具体法律制度，特

别是事涉伦常的规定进行了改作，形成一些新的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

１．鞫狱 “不须责家人下辞”。

晋朝有令子孙证父祖之罪的规定，如东晋廷尉卫展在有关奏章中曾提到：“今施行诏书，有

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３〕这与儒家 “父子相隐”主张严重背离。刘宋初年对此进行

讨论，侍中蔡廓认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他建议

“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经

皇帝批准，刘宋废除晋朝的令子孙证父祖之罪制度，规定鞫狱 “不须责家人下辞”原则，〔４〕使

亲属容隐制度进一步发展。

２．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免刑。

宋武帝初年，尚书金部提出：东冶士朱道民擒获三名叛士，属立功，依例应当释放。但朱道

民所犯乃重罪，是否释放，存在争议。黄门侍郎王韶之认为：“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

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

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民乎？臣惧此制永行，所亏实

大。方今圣化惟新，崇本弃末，一切之令，宜加详改。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侍中褚淡

之同韶之三条，却宜仍旧。诏可。〔５〕意即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四条属 “穷

抵逆乱”的重罪，即使处以极刑，亦不足以惩治其罪恶。对犯该四种罪的朱道民之辈能保全其性

命，已是对其开恩，岂能因其小功而免其重刑。王韶之的意见，得到侍中褚淡之的赞同，并最终

为武帝所批准，形成 “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四项重大犯罪，立功不免刑”的

新规定。

３．孙不得对祖父母复仇；“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适用于父子祖孙之间。

宋文帝元嘉初年，会稽百姓黄初之妻赵氏殴打儿媳王氏 （儿子黄载之妻）致其死亡，遇赦。

王氏有父母及儿子黄称、女儿黄叶。为防止王氏的亲属复仇，依法应徙赵氏至二千里之外。但黄

称、黄叶本为赵氏之孙子女，黄称能否为报母仇而杀祖母赵氏？对赵氏该如何处理？司徒左长史

傅隆指出：“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

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

惧非先王明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

矣。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６〕傅隆认为：黄载、黄称与赵氏乃直系至亲，黄称之母被祖母所

杀，黄称不能复仇；“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适用父子祖孙之间；但赵氏须避王氏期亲及

大功小功亲属至千里之外。傅隆的意见，得到宋文帝的赞同，形成 “孙不能对祖父母复仇；‘杀

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适用于父子孙祖之间”的新规定。

４．因私怨凭风闻而告发他人反逆，事涉欺罔，罪合极法。

宋孝武帝初年，有个叫解士先的人，控告申坦曾与丞相刘义宣同谋造反。此时申坦已死，其

子申令孙在山阳郡为官，知道解士先的控告，即到廷尉府自首，等候处理。刘义宣谋反之事已过

去多年，人世皆非，统治者亦不愿重提旧事。如何处理本案，廷尉蔡兴宗指出：“若坦昔为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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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蔡廓传》

《宋书·王韶之传》

《宋书·傅隆传》



身今尚存，累经肆眚，犹应蒙宥。令孙天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

不合关。若士先审知逆谋，当时即应闻启，苞藏积年，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

千黩欺罔，罪合极法。”意即申坦即使当年确实参与刘义宣的谋反，经过多次赦令，亦应得到宽

宥；申令孙作为申坦的儿子，即使知道其犯罪，依法亦应隐瞒。解士先若真知道此事，当年即应

告发。现在因私怨凭风闻而行告发，事涉欺罔，应处死刑，以示严惩。孝武帝赞同了蔡兴宗的意

见。〔７〕此案的讨论重申了汉代确立的 “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并形成 “因私怨凭风闻而

告发他人反逆，事涉欺罔，罪合极法”的新规定。

５．妻伤夫尸为不道，子未阻止为不孝，遇赦不全免罪刑。

宋孝武帝时，沛郡百姓唐赐在邻村彭家饮酒归家后得病，吐虫十余条，临死前要其妻张氏在

其死后刳腹查出病因。后张氏亲自剖唐赐之腹检视，致使五脏全部糜碎。郡县认为张氏刳剖丈夫

尸体，且手段残忍；唐赐之子唐副知道此事，但对母亲的行为不加阻止，两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但该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此事发生在大赦前，依法不应追究；二是律虽有规定，“伤死人，四

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但案情与律条并不吻合。此案在朝廷引起争议。

吏部尚书顾觊之指出：“法移路尸，犹不为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

当以大理为断，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意即移动了路边的尸体依法尚构成不道罪，张氏刳剖

丈夫尸体，儿子唐副明知竟不加阻止，无论动机如何，仍应构成不道、不孝罪。事涉伦常，遇赦

不宜全免罪刑。孝武帝诏：“如觊之议”。〔８〕此案的讨论形成 “妻伤夫尸为不道，子未阻止为不

孝，遇赦不全免罪刑”的新规定。

６．民杀官长，遇赦不全免罪刑。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 （４６０年）改定制令时，对民杀官长科条进行讨论。有人提出，民杀长官

“值赦宜加徙送”，即仍应远徙。尚书右仆射刘秀之指出：“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

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他认为律文规定处罚过轻，提出 “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

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的建议。孝武帝同意刘秀之的意见，

并按此意见对民杀长官遇赦条进行修改。〔９〕

（二）齐梁

南齐初年，鉴于晋律令自晋武帝泰始四年 （２６８年）颁行之后，至刘宋末已历时二百余年，

其内容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张斐、杜预分别为 《晋律》作注，法律解释不统一，存在

“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对司法妨害极大。经臣僚奏请，南齐武帝决定修订法律。尚

书删定郎王植等人受命后，“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

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最后 “成立

《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凡二十一卷。”齐武帝又令 “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其中

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１０〕

南齐这次修律，系将晋张、杜之注统一后编入律文，实际上是重新修律。大量高级官员，甚

至皇帝都参与了修律工作，且时间较长，表现出对此次修律的重视和努力，新律虽然未公布实

施，但为梁初修律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即位之初，即令臣僚 “议定律令”，并任命蔡法度 “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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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之旧本，以为 《梁律》。”天监二年 （５０３年）四月， 《梁律》修竣，蔡法度表上新律２０卷，

２５２９条；又上 《梁令》３０卷，《梁科》３０卷。〔１１〕

梁律令的制定在法典编纂体例上有重要创新。梁律令虽以晋律令为蓝本制定，但在篇目上有

一定的改制。《梁律》改 “盗”篇为 “盗劫”，“贼”篇为 “贼叛”，“捕”篇为 “讨捕”，进一步扩

大了各该篇目的内容和覆盖面；改 “请赇”为 “受赇”，强调对官员受赃枉法犯罪的惩处；删去

《晋律》中的 “诸侯”一篇，增加 “仓库”一篇。“仓库”篇是 《梁律》的一个重要创新。《梁令》

删去 《晋令》中的 “军法”六篇，“杂法”二篇，“军水战”、“军战”、“俸廪”、“赎”各一篇，共

１２篇，增设 “劫贼水火”、“军赏”两篇，总篇目从４０篇减为３０篇；部分篇目的名称也有所调

整，如将 《晋令》中的 “佃”改为 “公田公用仪迎”，将 “贡士”扩大为 “贡士赠官”，新设 “劫

贼水火”篇。《梁令》篇目较 《晋令》简约，并首创令典３０篇 （卷）的编纂体例。〔１２〕

梁律令还统一了 《晋律》的张、杜之注，因而去除了二人 “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

端，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除了以上的创新外，梁朝还创立和完善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主要有：

１．缘坐妇女免死制度

缘坐之制起源于夏代，后世沿用并不断扩大范围。秦、汉对重大犯罪株连家属，适用夷三族

刑，北魏则发展为夷五族，不分男女老幼废疾皆处死。梁朝对缘坐制度进行了改革。《梁律》规

定：“其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

妻子女妾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即对犯谋反、降、叛、大逆等重罪者，罪犯本人及其父子

皆处死，但缘坐的妇女可以部分免死，这是关于缘坐妇女免死的最早的规定。

２．直诉制度

我国古代主要的直诉方式是挝登闻鼓、上表申诉及邀车驾等。以挝登闻鼓方式直诉，西晋即

有规定，如 《晋书·卫馞传》所载的：“楚王玮之伏诛也……于是 （钟）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

上言。”梁朝有吉罙 “挝登闻鼓，乞代父命”，武帝 “乃宥其父”的记载。〔１３〕而上表申诉的直诉

形式则由梁朝首创。梁武帝天监元年 （５０２年）四月诏曰： “商俗甫移，遗风尚炽，下不上达，

由来远矣。升中驭索，增其懔然。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

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龙蛇方县；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怀

傅、吕之术，抱屈、贾之叹，其理有?然，受困包匦；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

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１４〕即规定有谏欲进，可将书面材料投于谤木函；有功欲表，

有才欲荐，有冤欲申，可将书面材料投于肺石函。其中将书面申诉材料投于肺石函，实际上就是

上表申诉。梁朝继承前代的挝登闻鼓直诉方式，又创谤木函、肺石函直诉方式，使直诉制度趋于

完备。

３．赎刑制度

赎刑自夏朝时产生，后世一直沿用。南北朝各政权都有赎刑，而梁朝对赎刑的适用尤为重

视。据 《隋书·刑法志》载：“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僻。及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

旧事，有罪者赎。其科，凡在官身犯罚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赎停罚。”嗣后制定的 《梁律》

对赎刑作了详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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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刑法志》。南朝法制的原始材料多保存在该书该篇中，本文引用较多。为免繁冗，以下引文凡出自此书者不

再注出。

梁律令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参见吕志兴：《梁 〈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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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赎刑制度的特点是区分了 “收赎”与 “赎罪”。“收赎”是指罪犯已被证明构成犯罪，但

因系享有法定特权者，如贵族官僚和老幼废疾等，可免于实处刑罚而纳金或绢赎刑。《梁律》规

定：“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

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 “赎罪”是罪犯所犯罪行不能证实，仅为 “疑罪”，

以及犯罪情节很轻的情况下，纳金或绢赎罪。《梁律》规定：“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

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

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

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

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

论。”“赎罪”的对象犯罪情节很轻，其所纳赎金或绢的数额要比 “收赎”少得多，仅为后者的三

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梁律》的规定使赎刑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４．测罚制度

测罚系梁律创置的刑讯方法，即将犯罪嫌疑人放在土垛上罚站，并 “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

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而止”。这是用罚站加挨饿而逼取口供的方法。梁

律关于测罚的规定首次将刑讯方法制度化。

（三）陈朝

陈武帝即位后，“稍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最后制成律３０卷，

令４０卷。

陈律的篇目，史载 “一用梁法”，无所创新，但陈朝却创立和完善了一些重要制度，主要有：

１．立测制度

立测乃陈朝的刑讯方法。其内容为 “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圆，仅容囚两足立。鞭二十笞三

十讫，著两械及竏上垛。一上测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测，七日一行鞭。凡经杖合一百五十得

度不承者，免死。”即用罚站加鞭笞的方法逼取口供。立测制度的蓝本是梁朝的测罚制度。但

《陈律》的制定者范泉认为测罚 “起自晡鼓尽于二更”，“测立时久，非人所堪”，于是进行改革，

“分其刻数日再上”，即 “一上测七刻，日再上”。〔１５〕陈朝立测制度较梁朝测罚方法更加轻缓、

文明。

２．官当制度

官当之制起源于西晋。南朝 《陈律》对以官抵刑规定得更为详细： “五岁四岁刑，若有官，

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

刑，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者亦赎论。”官当在陈朝成为定制。

３．死刑行刑制度

《陈律》规定： “死罪将决，乘露车，著三械，加壶手。至市，脱手械及壶手焉。当刑于市

者，夜须明，雨须晴。晦朔、八节、六齐、月在张心日，并不得行刑。”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独

特的死刑行刑制度。

４．会审制度

《隋书·刑法志》载，陈朝 “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

冤局、令史、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汉朝有对

重大案件由两个以上官员 “杂治”的规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

沛郡杂治王。”但明确规定由司法机关为主的多个部门的官员定期审录罪囚的会审形式，乃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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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此制是有关会审制度的最早规定。

５．公罪轻罚原则

南朝的史料记载中有很多因公事致罪而被免官但很快被起用的事例，如淳于量 “以公事免侍

中”，但 “寻复加侍中”。〔１６〕司马申 “迁左民郎，以公事免”，后 “起为贞威将军、征南鄱阳谘

议参军。”〔１７〕《隋书·刑法志》载陈朝官当制度中有 “若公坐过误，罚金”的规定。“公坐过误”

即官吏在执行职务中因过失或认识错误而构成的犯罪，仅处罚金。由此可见，陈朝已经在官吏犯

罪中区分出 “公罪”，并形成公罪轻罚原则。

此外，流刑和重罪十条制度于南朝滥觞，于北朝形成完备的制度，系南、北朝共同创造的制

度。详见下文。

二、南朝法制对北周和隋唐的影响

史料及有关研究表明，南朝法制对后世的北周、隋朝都有深刻影响，并通过隋而影响唐朝。

其中 《梁律》对北周 《大律》影响较大，北周 《大律》对隋 《开皇律》又有直接影响，梁律令对

隋 《开皇律》、《开皇令》亦有直接影响。南朝法制对北周及隋朝发生影响，梁朝的律学家裴政起

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史载，“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祖遂，梁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之

礼，廷尉卿。政幼明敏，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时所称。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参军事，

……会江陵陷，与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师。周文帝闻其忠，授员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寻授

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开皇元年 （５８１年），隋高祖 “诏 （裴政）

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余人，凡

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１８〕

裴政出生于梁朝律学世家，在梁朝担任过法职，熟知梁律令，归顺北周后参与周律的修订，

北周 《大律》受 《梁律》的影响是必然的。隋朝建立后，裴政又参与了隋初律令法典的修订，隋

《开皇律》的内容即由裴政等人 “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而来。齐

当指北齐，梁则是萧梁，可见隋律中即包含 《梁律》的内容。从 “同撰著者十余人，凡疑滞不

通，皆取决于政”的记载看，裴政还是隋 《开皇律》、《开皇令》修订班子中的决定性人物。由于

裴政的桥梁作用，隋律令必然要受到梁律令的深刻影响。

（一）南朝律令法典编纂体例对后世的影响

南朝的梁律令的编纂体例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梁律》对北周 《大律》、隋 《开皇律》和

《大业律》、唐 《贞观律》都有影响，其中北周 《大律》、隋 《大业律》受 《梁律》的影响较大。〔１９〕

隋、唐令受 《梁令》的影响较为明显，而与 《北齐令》在篇名上全无相同之处。特别是隋、唐令

都是３０篇，与 《梁令》相同，与 《北齐令》不同。由此可见，隋、唐令编纂体例的渊源是 《梁

令》而不是北朝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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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陈书·淳于量传》

《陈书·司马申传》

《隋书·裴政传》

后世对 《大业律》不太重视，在很多著作中往往一笔带过，但 《大业律》并非一无是处，它可谓中国古代律典中轻

刑的典型。因为隋 《开皇律》已是较为宽简的律典，而 《大业律》在 《开皇律》的基础上又减轻许多。倘若隋炀帝

不是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的暴君，其在位时制定的 《大业律》也极有可能会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



（二）南朝重要法律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南朝重要法律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可从后世确立的有关法律制度来反观之。这些制度主

要有：

１．亲属不得令其为证原则

《唐律·断狱》中有亲属 “不得令其为证”的规定：“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

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三等。”对 “其于律得相容隐”，“疏议”解释曰：“谓

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及部曲、奴婢得为主

隐。”晋朝有令子孙证父祖之罪制度，刘宋改为鞫狱 “不须责家人下辞”，率先规定家人不得令其

作证。唐律中亲属等 “不得令其为证”的规定，系在刘宋鞫狱 “不须责家人下辞”规定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只是将 “不得令其为证”的主体范围扩大而巳。

２．常赦所不免原则

《唐律·断狱》规定：“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 （注：常赦所不免者，谓虽会赦，犹处死及

流，若除名、免所居官及移乡者）。”“疏议”解释曰：“‘常赦所不免’，赦书云 ‘罪无轻重，皆赦

除之’，不言常赦所不免者，亦不在免限，故云 ‘依常律’。即：犯恶逆，仍处死；反、逆及杀从

父兄姊、小功尊属、造畜蛊毒，仍流；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狱成者，犹除名；监守内奸、

盗、略人、受财枉法，狱成会赦，免所居官；杀人应死，会赦移乡等是。”“常赦”即赦书未指明

赦免哪些罪的普通赦免令。遇常赦，有些犯罪不免死，有些犯罪免死仍须处流刑，有些犯罪可免

刑，但须给以其他处罚，如除名、免官、移乡等。“常赦所不免”即遇常赦不全部免罪刑。据沈

家本考证，汉代的赦令，可赦免罪犯的全部罪刑。〔２０〕但从本文第一部分可知，自刘宋时起开始

规定对不道、不孝、民杀官长等重大犯罪，遇赦不全免罪刑，此为后世 “常赦所不免”原则的滥

觞。唐律中完备的 “常赦所不免”原则，应是刘宋以来相关规定的集大成。

３．缘坐妇女免死制度

《唐律·贼盗》中犯谋反、谋大逆者家属缘坐处死的范围不包括妇女。“诸谋反及大逆者，皆

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 （注：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

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 （注：余条妇人应缘坐

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异同。” 《梁律》规定部分缘坐妇女免死，

而 《唐律》规定缘坐妇女全部免死，比 《梁律》更为宽大。无论 《唐律》的规定是否渊源于其他

律典，但它是在 《梁律》有关规定基础上改进而来则毋庸置疑。

４．直诉制度

唐朝的直诉形式有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表申诉等。《唐律·斗讼》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

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 《唐六典》卷六 “刑部郎中员外郎”条亦

载：“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踬碍者，随近官司断决之。即不伏，

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

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上表申诉与梁朝将申诉材料投于 “肺石函”的办法接近。

武则天时期的 “铜匦”制度，更是梁朝谤木函、肺石函方式的翻版。《旧唐书·刑法志》载：

“则天临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令熔铜为匦，四面置门，各依方色，共为一室。东面名

曰延恩匦，上赋颂及许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谏匦，有言时政得失及直言谏诤者投之。西

面曰申冤匦，有得罪冤滥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匦，有玄象灾变及军谋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于朝

堂，以收天下表疏。”故唐代封演在 《封氏闻见记·匦使》中指出：“梁武帝诏于谤木、肺石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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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则今之匦也。”

５．赎刑制度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北周 《大律》深受 《梁律》的影响，故隋唐刑律中的赎刑制度自然也受

到 《梁律》的影响。从 《唐律》关于赎刑的规定亦可以看出其与梁朝赎刑制度的渊源关系。

《唐律》中没有 “收赎”、“赎罪”概念，但仍有与 《梁律》中规定相对应的内容。《唐律》规

定可以铜赎刑或赎罪者有两类人：第一类是享有特权者，包括贵族官僚及其近亲属和责任能力不

全者。对贵族官僚及其近亲属的规定，如 《唐律·名例》：“诸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之官，若

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诸五品以上妾，犯非十恶者，流

罪以下，听以赎论。”“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对责任能力不全者的规定，

如 “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第二类为罪行较轻者和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疑罪犯者，如 《唐律·斗诉》：“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注：谓耳目

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

是）。”《唐律·断狱》：“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 （注：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

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其中对第一类可赎者的规定实际上就是 “收

赎”，对第二类可赎者的规定则是 “赎罪”。可见 《唐律》中虽无 《梁律》的 “收赎”、“赎罪”概

念，但仍在内容上继承了梁朝关于赎刑的规定，只不过将两者所纳赎金的数量统一而已。

６．官当制度

隋朝的官当制度已较为完备，《唐律·名例》在其基础上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诸犯私罪，

以官当徒者 （注：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

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 （注：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各加一年当。以官

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 （注：谓职事官、散官、卫官同为一官，勋官为一官），先

以高者当 （注：若去官未叙，亦准此），次以勋官当。若有余罪及更犯者，听以历任之官当 （注：

历任，谓降所不至者）。”关于官当，《北魏律》有规定，“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

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２１〕但从 《唐律》中官当制度的内容看，与 《陈

律》所规定的官当内容更为接近，无疑是以南陈官当制度为蓝本。〔２２〕

７．死刑行刑制度

关于死刑行刑制度，隋朝未见相关史料，但唐朝有规定。 《旧唐书·刑法志》载， “太宗又

制，在京见禁囚，刑部每月一奏。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及致斋、朔望、上下

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 《唐律·断狱》则规定：

“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日及禁杀日而决者，各

杖六十。”唐朝的死刑行刑制度比陈朝内容丰富，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它也是在陈朝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

８．会审制度

《旧唐书·刑法志》载，唐朝有 “三司使”会审制度，即 “准式以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

事中各一人为之，每日于朝堂受词，推勘处分。建中二年，……以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为之。”

《通典·职官六》则称其为 “三司推事”：“其事有大者，则诏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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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刑罚志》

程树德对此有一按语：“唐律以官当徒，分别私罪公罪。五品以上官，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官，一官当徒一年，

公罪各加一年；较陈律为密。盖唐律源出北朝，故不同耳。”参见前引 〔２〕，程树德书，第３２７页。此乃推测之语，

与史实不符。



亦谓此为三司推事。”由于秦、汉、魏、晋及北朝均无关于司法机关会审的规定，唐朝的 “三司

使”或 “三司推事”会审形式，显然是受陈朝众官审录罪囚制度影响而形成的。

９．公罪轻罚原则

隋唐的官当制度都规定，犯公罪者可以比私罪多一年当。此外，《唐律·名例》还规定：“诸

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其断罪失错，已行决者，

不用此律。其官文书稽程，应连坐者，一人自觉举，余人亦原之，主典不免；若主典自举，并减

二等。”公事失错，即犯公罪，只要主动交代即可免罪或减轻处罚，这比犯罪未发自首减免刑罚

要求低。由此可见，隋唐律继承了陈律时形成的公罪轻罚原则。

近代学者程树德曾指出：“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其祀遽斩；

北朝则自 （北）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如徒流之列刑名，死罪之分斩绞及十

恶入律，此皆与南朝异者。然则唐宋以来相沿之律，皆属北系，而寻流溯源，又当以元魏之律为

北系诸律之嚆矢。”〔２３〕陈寅恪亦认为：“关于隋唐刑律之渊源，其大体固与礼仪、职官相同，然

亦有略异者二端：其第一事即元魏正始以后之刑律虽其所采用者谅止于南朝前期，但律学在江东

无甚发展，宋齐时代之律学仍两晋之故物也，梁齐时代之律学亦宋齐之旧贯也。隋唐刑律近承北

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于南朝前期，实则南朝后期之律学与其前期无大异同。

故谓 ‘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而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其祀遽斩’（程树德先生后魏律考序

所言）者固非，以元魏刑律中已吸收南朝前期因子在内也。但谓隋唐刑律颇采南朝后期之发展，

如礼仪之比 （见前礼仪章），则亦不符事实之言也。”〔２４〕

程、陈二人都认为，南朝刑律对后世影响不大，隋唐及其以后的律典皆渊源于北朝。从上文

内容看，程、陈之论，与史实不符，不能成立。

三、对南朝法制的评价

自唐代以来，学界对于南朝法制的评价即不高，至近代则评价尤低。其特点有二：一是与北

朝相比较而论，二是主要针对律典而论。具体观点有：（１）南朝梁、陈律冗杂，北朝 《北齐律》

简要。唐代人在 《隋书·刑法志》中对 《梁律》虽无所评价，但对 《陈律》有 “采酌前代，条流

冗杂，纲目虽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议禁锢之科。……自余篇目条纲，轻重简繁，一用梁

法”之评。这实际上是说 《梁律》、《陈律》都是 “条流冗杂”，“博而非要”。而对 《北齐律》则

称赞其 “法令明审，科条简要”。 （２）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此说出自近代学者程树德的

《九朝律考》。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上述观点一直在学界流行，无人提出过异议。〔２５〕笔者以

为，学界对南朝律典的评价或标准不当，或依据不足，致使结论有失偏颇。下面结合史料对 《隋

书·刑法志》及程树德的观点进行辩析。

（一）内容是否 “简要”不能作为评价律典优劣的唯一标准

１．《梁律》和 《陈律》不能等量齐观

《梁律》是南朝律典制定成就的代表。《陈律》在 《梁律》基础上修订，大量采用 《梁律》的

内容，这在学界已成共识，但 《陈律》是否 “一用梁法”仍值得推敲。《隋书·经籍志》、《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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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程树德书，第３３３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２页。

当代绝大多数法律史学者在论及南北朝法制时都援用程氏的观点，甚至引用程氏原话。参见前引 〔１〕，张晋藩总主

编书，第３３９页；怀效锋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５页；朱勇主编：《中国法制

史》，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０页；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８页。



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 《梁律》为２０卷，《隋书·刑法志》、《唐六典》均载 《陈

律》为３０卷，《陈律》比 《梁律》多出１０卷，这应当是 《陈律》内容增加之部分。因为内容总

量增加了二分之一，极可能造成 “条流冗杂”，“博而非要”，但这不能反过来推论出 《梁律》亦

是 “条流冗杂”，“博而非要”。

２．简要不一定实用，条文多也不能说是水平低下。

唐代人对南北朝律典优劣评价的标准不是该律典的编纂体例及内容的合理性及实用性，而主

要是看其是否 “简要”，这主要受秦汉以来立法观念的影响。秦因法律繁苛致二世而亡，汉因法

律庞杂而多遭诟病，故自魏晋以后，法律 “简要”是各王朝立法的一个价值追求。 《晋律》因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北齐律》因 “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而受时人及后世的称许。然而结

合魏晋以来某些律典的实际适用情况则会发现，“简要”不一定实用，而条文多也不能就说是水

平低下。

《晋书·刑法志》载 《晋律》为６２０条。该律虽然较为简要，但存在 “文简辞约，旨通大纲，

事之所质，取断难释”的问题。〔２６〕后由张斐、杜预二人分别为之作注，又有二人 “同注一章，

而生杀永殊”的弊端，而且律文和律注的条数相加，亦不在少数。据 《南齐书·孔稚皀传》载，

张、杜二人律注的条数在１６００条以上当无问题，加上律文６２０条，总量也有２２２０条，并不算简

约；若按 《唐六典》所载 《晋律》律文为１５３０条，加上律注，在３０００条以上，则为繁杂矣。〔２７〕

《北齐律》为９４９条，简则简矣，却导致律典内容不敷适用。据 《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律》

颁行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有约罪，律无正条，于是遂有 《别条权格》，与律并行。大理明

法，上下比附，欲出则附依轻议，欲入则附从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没。”法制因此陷入混乱。

再说 《唐律》。其律文只有５００条，较前代大为 “简要”，但高宗时就因 “律学未有定疏，每

年所举明法，遂无定准”，不得不下令 “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最后编成 《永徽律疏》３０卷。〔２８〕

有学者通过对 《唐律疏议》的研究后指出：“大体而言，在 《唐律疏议》中，唐律的律文只占全

部篇幅的２０％，而疏议则占了８０％。”〔２９〕据此计算，唐律的律文和疏议相加，其数量应该也在

２５００条左右。

《梁律》将晋张斐、杜预二人之注加以协调、统一，并使之上升为律条，律文遂有２５２９条之

多，但与晋、唐律律文与注释之总数相差不大。若说区别，主要是晋、唐律律文少，而 《梁律》

是律文多而已。《晋律》的张、杜之注及 《唐律》之疏议都是立法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故晋、唐律与 《梁律》条文数量上的差别，只是形式上的，而实质无异。《梁律》条文较多，

并不是其立法水平低下的证据。

（二）“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说依据不足

程树德的 《九朝律考》一书是对自汉至隋九朝法制史料进行爬梳、钩沉及考证的专著，其收

集史料之多，考订之细，为当代法史学界所普遍赞许。然而，该书对南、北朝法制之内容并未进

行综合分析和逐项比较。对于南朝律典的考证，程氏认为：“今欲考订南朝诸律，有三难焉。梁、

陈享国日浅，著述传世者稀，文集碑志，率多骈俪；风云月露，侈为芜词，不易征实，一难也。

梁、陈二 《书》，不立刑法志，《隋志》于梁、陈记载亦略，二难也。《书钞》《御览》诸书，间引

晋律，而梁、陈律特晋律之附庸，后人鲜援引之者，三难也。故考证梁、陈二律，较汉晋诸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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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难。”〔３０〕

程氏之言不虚，南朝法制史料被保存下来的确实较少。故而，在对南朝律典没有全面了解，

对南、北朝律典内容未作具体比较、分析的情况下，程氏得出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之说是

缺乏依据的。本文下面从内容的文明程度、编纂体例及重要制度创新、单个律典的立法成就三个

方面对南、北朝律典的优劣进行比较。

１．就律典内容的文明程度而言，北朝始终不及南朝。

南朝虽于梁、陈两次修订律典，但梁、陈律继承的是有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

归益于时”美誉的 《晋律》的内容和编纂体例，其文明程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北朝虽先后有

多次制订律典的立法活动，但其起点极低。正如 《魏书·刑罚志》所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

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语言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拷讯之法。

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

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其

法制内容主要是鲜卑族的习惯。世祖时经崔浩改定律令，法制有所改观。至孝文帝时，其律典才

达到２０篇、８３２条的规模，编纂体例大致与南朝相侔。

尤为重要的是，北朝律典在内容上均较南朝残酷，其文明程度始终不及南朝。比如刑罚，北

朝的死刑执行方法有绞、斩、枭首、頧、磐 （《唐六典》注磐作磔），徒流刑皆加鞭笞。北魏还大

量适用夷五族刑。南朝死刑执行方法只有枭首、斩、弃市，无残酷的頧、磐，更无夷五族刑，徒

流刑亦不加鞭笞。又如刑讯方法，南朝梁朝的 “测罚”本来就较为宽缓，但因其上垛测立 “起自

晡鼓 （申时）尽于二更”，陈朝范泉删定律令，创立测之制，“以旧法测立时久，非人所堪，分其

刻数日再上。”以致于 “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会尚书

省详议。”经过讨论， “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由此可见，陈朝立测比梁朝测罚进一步宽缓。

故近代法史学家沈家本在论及测罚、立测制度时坦言： “测罚之制，惟梁、陈用之。上测有时，

行鞭有数，以视惨酷之无度者，实为胜之。”〔３１〕而北魏刑讯时 “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

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３２〕与南朝的测罚、立测相比，北

朝的刑讯方法要残酷得多。

２．就律典编纂体例及重要法律制度的创新而言，南朝与北朝大致相当。

从本文第一部分内容看，南朝律典在编纂体例及重要法律制度的创新方面主要有：创立 “仓

库”篇及缘坐妇女免死、官当、测罚、立测、死刑行刑等制度和公罪轻罚原则，完善了赎刑制

度。北朝律典的创新主要有：《北魏律》的留养期亲、死刑奏报等制度，《北齐律》的名例篇及１２

篇体例、重罪十条制度，北周 《大律》的流刑及五刑制度。相比之下，南朝与北朝大致相当。而

且，重罪十条、流刑二制度，在南朝已形成雏形，系南、北朝律典共同的创新。

据史料记载，重罪十条制度由 《北齐律》首创，而北周 《大律》“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

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有学者经过研究后指出，重罪十条制度的内容由北周

《大律》率先规定，影响了北齐。〔３３〕然而，从 《隋书·刑法志》的记载看，重罪十条制度实自

《梁律》而滥觞，《陈律》进一步发展。如 《梁律》规定，“其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

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重罪十条中的前四罪反、逆、叛、降在此已经连接在一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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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律》规定，“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其获贼帅及

士人恶逆，免死付治，听将妻入役，不为年数。”这里又有重罪十条中的不孝、内乱和恶逆三个

罪名出现。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梁律》对北周 《大律》有影响。《陈律》的颁行，据有关学者考证，当

在陈文帝天嘉元年，即５６０年。〔３４〕而北周 《大律》于保定三年 （５６３年）颁行，《北齐律》于河

清三年 （５６４年）颁行，均在南朝梁、陈律之后。由此可见，重罪十条制度于南朝已形成雏形，

影响北周、北齐而刑成完备的制度。

流刑起源很早。《尚书·舜典》云：“流宥五刑。”在远古时期，流刑乃是对贵族重大犯罪的

宽贷之刑。秦汉时期有谪戍刑没有流刑。北魏始有流刑的规定。 《魏书·刑罚志》引 《贼律》：

“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

不加者流。”但史料对北魏流刑的具体规定及执行情况记载不详。北齐的五刑中有流刑，“谓论犯

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之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

子长徒，女子配舂，并六年。”从 “投之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看，北齐的流刑同秦

汉时期的谪戍似无区别，且未形成制度。

而在南朝刘宋时，流刑已开始制度化。《南史·宋明帝纪》：“明帝泰始四年秋九月戊辰，诏

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

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及两颊 ‘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

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亦依黥作 ‘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刘宋时已将遇赦免死

处流刑者的流徙之地确定为交、梁、宁州等地，其流刑在距离上应该已有规定并有道里之差。

又据 《隋书·刑法志》：梁武帝天监三年 （５０４年）八月， “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

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

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

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梁朝将罪犯流于交州，应是沿用刘宋

流刑的规定。由此可见，流刑在南朝已经一定程度上制度化，流刑制度已成雏形。

北周将流刑分为五等：“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

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

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不仅明确规定

了道里之差，而且其里数及附加的笞刑数量也形成规则的级差，已形成完备的流刑制度。因北周

《大律》深受南朝法制的影响，南朝关于流刑的规定自然影响北周，南朝对流刑制度有开创之功。

３．就单个律典的立法成就而言，南朝亦不在北朝之下。

南、北朝诸律在编纂体例和重要法律制度上都有创新，立法成就最高者南朝以 《梁律》为代

表，北朝以 《北齐律》为代表。〔３５〕《梁律》的创新主要有创立 “仓库”篇、缘坐妇女免死和测罚

制度，完善了赎刑制度。《北齐律》的创新主要有确立名例篇及１２篇律典体例，完善重罪十条制

度。即使不考虑南、北朝律典的文明程度及 《梁律》对重罪十条制度的开创之功，《梁律》的创

新亦不比 《北齐律》逊色。至于 《梁律》、《北齐律》的 “繁”、“简”问题，上文已作分析，内容

是否 “简要”不能作为评价上述两部律典优劣的唯一标准。

通过上述辨析，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南朝律典在内容的文明程度、编纂体例和重要法律制

度创新、单个律典的立法成就上均不在北朝之下。唐代以来直至近现代，学界关于南朝律典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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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张晋藩总主编书，第４５７页。

程树德即认为，“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



价有失偏颇，“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说与历史不符，不能成立。第二，梁律令在律令法典编

纂体例方面有重要创新，特别是梁朝对 《晋令》篇目的删修，开后世令典３０篇 （卷）体例的先

河；南朝在重要法律制度上亦有许多创新。南朝法制对隋唐有深刻影响，其程度不在北朝之下，

故南朝法制是隋唐法制的主要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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